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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開會（14 時 30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行政院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請簡委員東明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簡委員東明：（14 時 30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雖然院長

上任才短短 1、2 個月……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4 時 31 分）主席、各位委員。26 天。 

簡委員東明：但是你所遭遇的狀況，在整個過程的表現，我想很多人都會認為院長的表現非常稱職

。這一次 0206 大地震，台南鄉親傷亡人數相當多，在地方政府的救災過程當中，我們看到了台

南市政府全體動員救災，也看到中央張院長是全力的配合救災。在歷次的大災難當中，包括 921

大地震、八八水災與這次的災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可能是最合作的一次，本席希望未來國

家發生重大災難時，可以看到像這次大家通力合作的救災場面。 

張院長善政：這是應該的。 

簡委員東明：不單單是如此，我們也期盼各方面包括經濟方面的發展，應該全國上下每一個人都有

責任投入這樣的問題。最近幾天中央也針對將來的防災、救災問題做了很多的檢討，本席跟其

他委員一樣，非常擔憂有關學校老舊校舍的問題。這一次震災的發生時間是在晚上，因為地震

是所有災害中唯一無法預測發生時間，颱風或是其他天然災害可能還可以預測，但是地震卻是

隨時會發生，我們看到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大地震的發生，死傷的小朋友相當多，主要因

素就是地震發生時間剛好是在上課期間，或是老舊教室沒有做澈底改善。經過這一次大災難之

後，包括教育部等很多人都做了調查，針對老舊教室沒有使用執照的部分，請問院長及部長是

否有掌握？ 

吳部長思華：所有沒有使用執照或者待補強、拆除的建築，我們都有完整的名單列管。 

簡委員東明：有幾間？ 

吳部長思華：沒有使用執照的有三百多間。 

簡委員東明：有三百多間？據本席所知，大概有 315 間。另外，沒有使用執照，但還在使用中的，

高達 288 棟。 

吳部長思華：是。 

簡委員東明：因為本席也是從教育界出身的，據本席所知，像這些沒有使用執照的，大都是早期的

建築，很多都是要蓋的時候就去蓋，蓋完之後，因為第一層的教室不足，就蓋第二層，下面的

這一層已經蓋 20 年了，上面再加蓋一層，因為依照建築法的規定，第二層必須經過 30、40 年

之後才可以打掉，所以這種「老揹少」組合狀況相當多，而且非常的危險。老舊的房舍在下面

，新的房舍在上面，20 年的建築沒有辦法再重建，在過去的建築物當中，尤其是我們原住民鄉

鎮地區，不要說是校舍，包括活動中心、聚會所等公共設施，過去也都沒有建築執照，針對這

種狀況，在防範災情發生時，不曉得教育部有何更積極的作法？ 

吳部長思華：跟委員報告，所有沒有使用執照的校舍，都經過耐震補強的檢視，有的確實只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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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也沒有辦法申請到使用執照，有些不危險或是有實際情況的建築我們都已經列管，而且

要求在一定時間內必須要加速改進、改善。 

簡委員東明：要求在一定時間內改善，但這是需要預算經費，沒有經費在一定時間要求其改善，談

何容易啊！ 

吳部長思華：是。 

簡委員東明：對於沒有使用執照部分，因為大部分都在原住民地區，原住民地區的校舍幾乎都沒有

使用執照，還有內政部經管的活動中心、辦公廳、鄉公所，一半以上沒有使用執照，本席希望

你們能夠做整體的調查，儘速改善。我認為這是非常急迫的問題，院長的看法是如何？ 

張院長善政：您講的是學校以外的嗎？ 

簡委員東明：全部。 

張院長善政：這一次 0206 地震以後，我們會啟動一個全面性的建築安全檢測，我想可以納入這裡

面一起來處理。 

簡委員東明：我們的內閣再過二、三個月就卸任，本席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交接工作，是交接給新

政府的重要功課，這次災害發生之後，我們有做檢討，但如果沒有後續動作交代給新政府，或

者新政府沒有詳細瞭解這樣的狀況，沒有認真執行的話，將來很難說又要發生更重大的…… 

張院長善政：在 3 月中我們就會公布後面的所有配套措施，這個配套措施當然不是只做 1、2 個月

，而是要長長久久一直做下去，包括學校這邊，從 921 地震以後開始，比較危險的這些校舍建

築已經做了好多年。因為每年的經費有限，能夠改善的也有限，但是行政院院會也宣示，在明

後兩年內會加碼編列預算，務必在兩年內把學校跟一般的公共建築全部處理好。 

簡委員東明：明年、後年已經不是我們這個政府了，但是一定要交接好，你們要有好的聯繫，其實

這個也沒有什麼交接的問題。 

張院長善政：我想新政府對這種事情也沒有什麼好排斥的，我們只要開始做了後面部分應該就可以

由對方接手，沒有問題。 

簡委員東明：現在你們可以做的就要繼續做。 

張院長善政：對，沒有錯。 

簡委員東明：做不完的部分也要澈底做詳細交代。 

陳部長威仁：921 地震之後，對於公有建築物，包括學校、機關、活動中心等，我們都曾做過耐震

的檢視、詳評及補強，如果補強沒有效益的部分就進行拆除。根據最新統計，剩下的有一小部

分是在地方政府，中央部分則是以中小學校比較多，剛才教育部長已經說明，他們預計在最近

幾年內全部進行補強。 

簡委員東明：發生天災時擔任救災此一重要工作的消防隊，我們發現他們救災時非常辛勞，不惜自

己生命的完全投入救災，而平時的工作與責任也相當繁重，但是消防署整個消防隊的員額編制

與實際進用人員有非常大的差距，難怪我們看到救災過程中會出現很多延遲、人力不足的狀況

。目前內政部消防署消防隊的法定員額為 28,978 人，然而編制員額與預算員額只有 16,933 人，

相差 12,045 人；這還不打緊，實際進用員額更是只有 13,313 人，法定員額與實際進用員額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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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為 15,665 人，相差 1 倍以上，怎麼會差這麼多？我們經常在講，消防人力要補足、裝備要改

善、救災要專責，然而人力方面的部署卻相差這麼多！ 

張院長善政：這個問題請人事總處人事長說明一下。 

黃人事長富源：警察人力與消防人力的狀況一樣，目前警察的缺額更多，約 6、7 千人，消防人員

的缺額則為 1 千多人，我們有八個字來形容：「有缺無人、訓不及用」，也就是有缺，但人力

尚未補進去，原因是我們對警消的素質要求很高，一定要有足夠訓練時間，警察大學是訓練 4

年、二技班是訓練 5 年、警專是訓練 1 年至 2 年，現在我們已經與警政署討論過，儘量將實習

或訓練的時間縮短，可能可以在 3 年之內將這個狀況做一適當處理，我們比較擔心的一點是人

員補充需要有比較好的師資。在相關硬體設備部分，最近內政部跟我們研究，我們也希望能將

硬體設備擴充。委員詢及部分的確是個問題，我們會積極改進。 

簡委員東明：「有缺無人」是因為現在招考人數不足，加上要經過 4 年訓練課程才能進用，但也不

至於差到 1 倍以上。 

陳部長威仁：報告委員，那個 2 萬 8 千人只是一個估計人數。 

簡委員東明：這是法定員額。 

陳部長威仁：現在我們已經將這個拿掉了，不叫法定人數。我們的預算員額是 1 萬 5,000 多人，到

1 月底為止的員額是 13,980 人，缺額 9.8%，但是 106 年會全部補足，包括這段期間退休的人員

，我們都可以補足，因為我們已經擴充訓練能量，包括將訓練的實務部分移到竹山去上課，所

以訓練能量可以增加。至於剛才講到的裝備問題…… 

簡委員東明：部長認為已經補足，但是剛才人事長明白的講是有缺無人，所以你們的說法有點矛盾

。 

黃人事長富源：我們講的沒有差別，剛才講的是補足時間的問題。 

簡委員東明：我之所以強調這個問題，是不要讓消防人員所負荷的壓力這麼大。 

張院長善政：這個我們瞭解。 

簡委員東明：尤其是人力問題，該補足的就要補足。在專責部分，消防隊就是救災最專責的單位，

他們都經過這麼多年的訓練；在裝備方面，經過上次桃園新屋的亞洲保齡球館大火，有 6 位消

防人員殉職的事件後，裝備也已經加強，現在的問題是人力方面，我覺得要注意人力問題。 

陳部長威仁：關於裝備方面，根據政府相關規定，各縣市的消防局其實是縣政府編制的一員，並不

是由內政部直接主管，縱然如此，中央政府還是每年編列相當預算補助他們購買重要消防設備

，譬如去年底我們也動用預備金幫他們購買一些救命器及紅外線探測儀；行政院還有一個五年

及六年的中程計畫，對於消防車及重要設備將給與地方政府補助。 

簡委員東明：「鄉鄉有消防隊」這點已經做到，過去有好幾個原住民鄉都沒有消防分隊，現在已經

都有了。 

陳部長威仁：對，現在都有了。 

簡委員東明：這在三、四年前就已經完成，但是人力問題還是不足，仍有「有缺無人」的現象。 

陳部長威仁：106 年可以完全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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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委員東明：本席於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會議提出一個提案，希望將全國山地原住民地區比較危

險的道路加以改善，行政院對此也很積極，利用 2 年時間交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進行整體規畫

，並成立規畫小組，成員包括 10 個單位。這 2 年期間共分好幾個階段處理，第一階段是請各鄉

提出比較危險道路，總共提出 431 項，交由交通部運研所分配給規畫小組的相關單位進行現勘

，這也花了 2 年時間；第 8 會期最後一次質詢時，我也質詢了毛院長，因為我們在 2 年中已經

將問題都找出來，危險道路中有 111 項是比較急迫的，但是沒有預算，當時毛院長表示所需經費

不多，總共才 4.3 億，所以同意補助，分為 2 個部門，111 項中的 11 項是交由原民會負責特色道

路改善，大約 7,000 多萬元，剩下的 3 億 3,000 多萬元由中央專案處理。現在又經過了一段時間

，毛院長也卸任了，不曉得這個計畫的延續性如何？ 

張院長善政：這個計畫都已經定案了，請交通部部長說明。 

陳部長建宇：是，誠如委員所說，431 項中有 111 項要檢討，後來經過運研所處理完畢，有 36 項

計畫是屬於中央公路系統，院裡針對這部分已經核定儘快由生活圈道路來處理，總共有一億多

元，院裡交代要修正計畫，我們也很快的把計畫報院，公路總局也同步作業，把這 36 項計畫告

知 8 縣市，請他們趕快提出計畫報院核定，等到院裡核定之後，我們就會趕快補列計畫經費，

所以現在是同步作業處理當中。 

簡委員東明：交通部的部分是 36 項。 

陳部長建宇：對。 

簡委員東明：原民會的 11 項，102 年至 104 年的特色道路計畫目前執行情形如何？ 

林主任委員江義：關於這個計畫中的 111 條道路，其中有 55 條是我們主管的特色道路，從 102 年

度至 104 年度，55 條中我們已經核定執行了 48 條，總共用了 1.85 億元，剩下 7 條分配在 105、

106 年度執行，目前危險道路改善計畫本會執行的情況大致如此。此處列了 7 千多萬元，和我們

手上的計畫似乎有一點落差，我們可以提供給委員瞭解。 

簡委員東明：這是按照交通運輸研究所的報告提出的，報告中對於經費、工作項目是如此分配的，

和剛才交通部陳部長和林主委所提的好像有出入。 

張院長善政：委員放心，基本上原民會和交通部針對剛才的 111 項，經過各自分工之後，其實現在

經費都有著落了。 

簡委員東明：當時毛院長就說這 111 項應該沒有問題，會以專案來處理。 

張院長善政：對，沒問題，都在處理。 

簡委員東明：未來如果沒有執行完畢，我們也請張院長能夠把這件事情澈底移交，這是本席的要求

。 

張院長善政：沒有問題。 

簡委員東明：目前在原住民地區有 190 條道路禁行中巴、大巴，因為這些道路都屬危險道路，如果

不改善，大型車輛無法進入，原住民地區出入相當不方便，像那瑪夏就靠那一條省道，因為被

列為危險道路，因此中巴、大巴只能行駛到甲仙，造成居民很大的不方便，當然，安全的問題

我們也不能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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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這一點請交通部說明一下。 

陳部長建宇：山區道路的安全絕對非常重要，當時確實為了因應莫拉克颱風造成的災害禁行了一陣

子，但是事實上從 103 年開始乙類大客車（中巴）已經開放了，公路總局現正針對比較危險的

路段進行拓寬，如果在 106 年全部完成，也合乎安全要求，那時我們再考量開放甲類大客車行

駛的可能性，所以，等他們在安全性方面作一個周全的處理以後再開放，對民眾來說會比較安

全一點。 

簡委員東明：我剛才提到過安全第一，但是相關單位尤其是中央，既然剛才院長說經費沒有問題，

在此情況下，我們應積極辦理，不要拖拖拉拉。你看八八水災到現在已經邁入第 6 年了，那瑪

夏和桃源區那條道路到現在還有很多路段不知如何改善。 

陳部長建宇：我們公路總局現在正持續努力拓寬中，希望讓它更安全一點。 

簡委員東明：另外，去年 12 月 18 日我們通過了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回饋條例，我想這應

該是馬政府執政 8 年讓原住民最有感覺的法案，因為實際受惠的有四萬多林農，但是我想很多

鄉親也在期待，法案經 1 月 6 日總統頒布實施，今年就要展開作業，過去禁伐補償集水區 150

公尺以下每公頃 2 萬元，經原民會作業都勉強如期完成，因為經費還不夠多，現在經費增加了

，這項工作變成全面性之後，有不少的政府單位參與，主管機關是原民會，執行機關是農委會

林務局，受理機關是鄉鎮市公所，分為三個階層，雖然整個作業還是以主管機關原民會為主，

但是如果現在還不開始作業，我是有點擔心可能會延誤。 

林主任委員江義：跟委員報告，這個條例是今年 1 月 6 日總統公布施行，原民會非常清楚這個條例

能夠通過非常困難，所以我們非常積極的和農委會林務局協商，根據我們初步規劃工作的期程

，大致上是從第一季到第二季中段要協商 1、成立工作小組；2、處理這個條例之下的行政規則

；3、舉辦說明會。另外因為現在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的面積從 8 千公頃大增為 8 萬公頃，達

10 倍之多，所以檢測人員和作業人員人數恐怕要增加，我們要核算各鄉鎮的面積需要多少人員

，所以從第一季到第二季中是做準備的工作，還包括舉辦說明會，現在正在積極進行中。然後

從第二季後段開始就會開始辦理申請作業，大致在 5、6 月中就會啟動所有的禁伐補償申請的工

作。 

簡委員東明：萬事起頭難，這個補償對這些林農而言是公平正義，但是我對於整個作業方式非常擔

憂。剛才主委提到的過程，還包括子法的訂定，諸如第四條補償的程序、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又如第七條的樹種、每公頃栽種的棵數、檢測的基準，恐怕還要訂定辦法規範，如果現在

還不開始進行，我想有關人力的問題這一年恐怕會出狀況。 

林主任委員江義：對，剛剛也跟委員報告了，對於第一季跟第二季的中斷，我們就是要處理，究竟

這些十倍的土地分布在哪幾個鄉鎮、我們究竟要增加多少人…… 

簡委員東明：因為時間到了，我之所以提到這個，就是提醒原民會，包括行政院要積極地辦理這個

問題，不要說到時候剩下一、兩個月才開始做，那樣會讓林農相當相當地失望。 

林主任委員江義：我們已經編足了 16 億元，2 億在農委會，另外 14 億在本會，假若我們今年沒有

執行，這會很嚴重地影響預算的執行數，所以我們一定會積極去推動，請委員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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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委員東明：你們有這樣的心態，我們可能會看到有很好的一個成果。剛才也提到了，這是開始，

可能有困難度，但是之後，明年度我們就應該知道要怎麼去調整、處理。對於這麼多年的一個

期待，不要讓老百姓、林農在那邊空等待。 

林主任委員江義：謝謝委員。 

張院長善政：謝謝委員。 

主席：請林委員淑芬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林委員淑芬：（15 時 1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在

內閣看守期間，部長如果請委員去吃飯，一頓飯吃了 7 萬元，在看守期間這麼地豪奢，請問你

覺得這樣的作為適當嗎？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5 時 2 分）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不管什麼看守、不看守，應該有一個比

較一般性的標準。 

林委員淑芬：不是，不管看守、不看守，請 8 個立委去吃一頓飯，一頓飯花 7 萬元，等於是 1,550

個小孩子營養午餐一餐的費用，結果花 7 萬元吃一餐，你覺得部長去吃這樣的飯適當嗎？ 

張院長善政：這個應該有一些背景說明，不是您剛剛口頭這樣講聽起來的這種感覺。我請教育部長

說明一下。 

林委員淑芬：有合理的理由就可以請 8 個立委吃一頓飯花 7 萬元，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吳部長思華：沒有 7 萬元。 

林委員淑芬：到底是幾萬元？ 

吳部長思華：我們今天中午在喜來登聚餐，是一般的餐會，每一個人是 1,680 元。 

林委員淑芬：為什麼有人出來講是 7 萬元，你出來澄清了。 

吳部長思華：是。 

林委員淑芬：好。我們有一點不解，據我所知，是請國民黨籍的立委去吃飯，我記得國民黨籍的立

委昨天、前天還大聲疾呼請部長要公告無建照老舊教舍的名單。我知道民進黨籍立委請你停止

五年五千億的計畫，但是民進黨的立委到部長辦公室去拜會，大家都秉持著廉潔、節省的原則

去跟你做政策溝通，請問你有什麼樣的需求需要宴請國民黨籍的立委？你做什麼樣的政策溝通

需要到喜來登請客，一餐吃了將近 2,000 元？ 

吳部長思華：這是配合委員的時間…… 

林委員淑芬：因為國民黨籍或民進黨籍，有所不同嗎？ 

吳部長思華：不是，我們也曾經跟民進黨的委員表達邀請，也很希望有機會可以跟委員詳細地說明

…… 

林委員淑芬：民進黨籍的立委從來都沒有被你請去喜來登過，對不對？ 

吳部長思華：委員們表達說他們希望到部裡來溝通，那我們尊重委員的意見。 

林委員淑芬：所以你是邀請民進黨委員到部裡面溝通…… 

吳部長思華：沒有，我們本來是希望他們也可以…… 


